陕西省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协会
会员管理办法（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Hlk81556455][bookmark: _Hlk40170121]第一条  为了加强陕西省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协会（以下简称省总协）会员管理，强化协会组织建设，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协会规范发展，根据陕西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陕西省总会计师（财务总监）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管理会员的日常工作。
第二章  会员条件及入会程序
[bookmark: _Hlk40170811]第三条 本会的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bookmark: _Hlk79484710][bookmark: _Hlk49847855]（一）陕西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社会中介机构等在职单位负责人、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主管及未设总会计师的财务部门主要负责人可代表本单位参加本会，成为单位会员代表；
（二）企业、事业单位的总会计师（包括首席财务官、管理合伙人、财务主管、财务总监等）；履行总会计师职责的会计师（包括在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从事会计管理工作的人员）；取得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高级经济师职称或相关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人员；知名会计专家、教授、学者和在发展我省总会计师事业中做出较大贡献的专业人士；取得特级管理会计师、高级管理会计师、中级管理会计师专业资格的人员；取得陕西省总会计师专业资格认证人员可参加本会，成为个人会员。
第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加入本会：
（一）在本会的业务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并热爱财务会计事业；
（二）愿意参加本会的活动，为总会计师事业发展奉献智慧和力量；
（三）诚实守信，品德高尚；
（四）本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即会员登记表；  
（二）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授权秘书处讨论通过；
（三）由本会发文予以公告；
（四）颁发会员证书。
[bookmark: _Hlk79396157]第三章 会员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bookmark: _Hlk79483266]（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三）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四）通过本会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诉求；
（五）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七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bookmark: _Hlk79483555]（一）执行本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会交办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5） 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bookmark: _Hlk79485476]（六）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会员管理
[bookmark: _Hlk81557345]第八条 本会为会员颁发会员证书，会员退会时须书面通知本会。
第九条 本会对会员信息情况进行记载。如会员信息发生变动时，会员有义务应及时报告本会。 
第十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一）连续2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
（二）2年不按要求参加本会活动；
（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第五章  附则
[bookmark: _Hlk79138626][bookmark: _Hlk79484232]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生效。
第十二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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